附件1

安徽省2010年政法干警培养体制改革招录
面 试 通 知 书
考生：

按照安徽省2010年政法干警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招录工作等规定，经过报名、笔试等程序，你被确定为所报考职位的面试对象，并经招录机关资格复审合格。请持此通知书、笔试准考证和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（含参加笔试时所持有关证件为原件）于2010年9月     日上午7时30分前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到候考。面试当天不按时报到的，视为自动弃权。因各种原因致使报考资格与报考条件规定不符而进入面试、体检、考察等环节的，一经查实，即按规定给予取消相关环节的资格等处理。
特此通知。

省直政法主管机关（盖章）

二〇一〇年  月    日

附件2

面 试 考 生 须 知
一、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方法进行，主要考查考生从事机关工作应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。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。
二、每位考生的答题时间为15分钟。规定时间一到，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。
三、考生须携带《面试通知书》、笔试准考证和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（含参加笔试时所持的有关证件原件），按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报到并按要求参加面试。面试当天不按时报到的，视为自动弃权。
四、面试期间，考生须接受考点工作人员集中封闭管理，考生进入候考室，通信工具必须关闭并主动交工作人员集中保管，否则一经发现，作违纪处理。
五、考生报到后，应将本人的有关证件交工作人员核对，并通过抽签确定参加面试的顺序；面试开始后，以抽签号为考生代号，由工作人员按抽签顺序逐一引入面试考场。考生面试过程中不得介绍本人姓名，只能说明抽签顺序号。
六、面试过程中，考生对考官的提问可在草稿纸上作记录；没听清提问的，可要求考官再重复一遍；如有剩余时间，可对已答过的题作补充回答。考生退场时不得带走面试试题、草稿纸等任何面试资料。

七、考生面试成绩经考场监督员核对签字确认后，由主考审核签字，现场向考生宣布。考生待面试成绩宣布后，由工作人员引导退出考场并及时离开考点。
八、考生必须严格遵守候考室、考场纪律和保密规定，听从工作人员安排，不得随意走动、喧哗。
九、考生违纪，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宣布取消面试资格或宣布面试成绩无效等处理。
安徽省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二〇一〇年八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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